
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

达到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

  （证监公司字【2007】128号）第五条相关标准之说明

  根据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（证

监公司字[2007]128号）第五条规定，“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

素影响，上市公司股价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20个交易日内累计

涨跌幅超过20%的，上市公司在向中国证监会提起行政许可申请时，

应充分举证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亲属等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。

证券交易所应对公司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股票交易是否存在异

常行为进行专项分析，并报中国证监会。中国证监会可对上市公司股

价异动行为进行调查，调查期间将暂缓审核上市公司的行政许可申

请。”

    因山西焦化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控股股东山焦集团持有

的中煤华晋49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，公司股票于2015年12月30日起

停牌，停牌前第21个交易日即2015年12月01日，公司股票收盘价为

6.09元／股，停牌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29日收盘价为6.49元／股，期间

涨幅为6.57%。

    自2015年12月01日至2015年12月29日，上证综合指数(代码：

OOOO01.SH)由3，456.31点涨至3，563.74点，期间涨幅为3.1 1%；行业板

块指数（石油、天然气与供消费用燃料指数）  （代码：882201.WI）



Eb2，591.67点涨至2，611.58点，期间涨幅为0.77%。按照《关于规范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[2007]128号）

第五条的相关规定，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，即剔除上

证综合指数和行业板块指数因素影响后，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20

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20%，未达到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第五条的相关标准。

    201 6年1 0月21日至2016年1 0月26日期间，因公司根据《若干规定》、

《业务指引》等文件的要求召开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发行价

格进行调整，公司股票停牌。

    停牌前第21个交易日即2016年9月13日，公司股票收盘价为7.13

元／股，停牌前一交易日201 6年1 0月20日收盘价为9.03元／股，期间涨

幅为26.65%。

    自201 6年9月13日至201 6年1 0月20日，上证综合指数（代

码：OOOO01.SH）由3，023.51点涨至3，084.46点，期间涨幅为2.02%；

行业板块指数（石油、天然气与供消费用燃料指数）（代码：882201.WI）

由2，428.52点涨至2，568.56点，期间涨幅为5.77%。按照《关于规范

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[2007]128号）

第五条的相关规定，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，即剔除上

证综合指数和行业板块指数因素影响后，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20

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超过了20%，达到了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第五条的相关标准。

    2017年9月26日，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



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。

  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第21个交易日即201 7年8月30日，

公司股票收盘价为11.28元／股，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一交易日

2017年9月27日收盘 价为10.88元／股，期间跌幅为3.55%。

    自201 7年8月30日至201 7年9月27日，上证综合指数(代码：

OOOO01.SH)由3，363.63点跌至3，345.27点，期间跌幅为0.55%；行

业板块指数（石油、天然气与供消费用燃料指数）（代码：882201.WI）

由2，923.58点涨至2，942.68点，期间涨幅为0.65%。按照《关于规范

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  （证监公司字[2007]128

号）第五条的相关规定，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，即剔

除上证综合指数和行业板块指数因素影响后，公司股价在本次股价敏

感 信 息 披 露 之 前 20个 交 易 日 内 累 计 涨 跌 幅 未 超 过 20%。

    特此说明。

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

    201 7年9月28日


